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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 總營業額為3.013億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為1,980萬港元

‧ 每股盈利為0.31港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發電及電力銷售服務，並透過港華燃氣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83，「港華燃
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銷售及經銷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液化石油氣」）（統稱「燃
氣」），業務包括提供管道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燃氣管網建設、經營城市管道氣網、經營燃
氣汽車加氣站、以及銷售燃氣相關用具。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3.01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0%。截
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毛損為2,08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66%。毛損增加主要由
於燃料成本補貼的收訖時間有所延遲，以及新實施的燃料稅導致本集團之生產成本上漲所
致。

本集團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為1,980萬港
元，與去年同期之1,230萬港元比較，有61%之改善，主要由於下列因素抵銷後之影響： (i)
供電業務之生產成本上漲；及 (ii) 持有作交易用途之投資，因其公平值變動而帶來之盈利淨
額為3,750萬港元，2008年則有公平值變動而帶來之虧損淨額2,33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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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業務概述

期內，本集團之上網發電量為4.152億千瓦時，較去年同期之8.858億千瓦時減少53%。
2009年上半年度，環球經濟危機持續惡化，電力需求顯著下降。廣東省之總發電量為
1,144.7億千瓦時，較去年同期減少15.55%，此外，深圳電網發電量下跌48.57%。金融海
嘯導致2009年首季之發電量額外偏低，而2008年首季之發電量自前所未見的雪災過後有大
幅回升。在電力需求此消彼長下，期內上網發電之營業額減少 50%至3.013億港元。

供電業務應佔之直接營運開支為3.221億港元，減少44%。期內，本集團之燃料成本合共為
2.504億港元，減少50%。儘管燃料成本較去年同期顯著下降，但由於中國政府實施徵收燃
油稅，導致生產成本上升至約5,150萬港元，令期內供電業務之毛損率減至7%。

調峰電廠建設定位是作為大電網的調峰容量，在電力供需形勢緊張的情況下，可以承擔電網
的部分基本負荷發電任務，這時電廠機組利用小時數相對較高，全年發電量也比較大；反之
在電力供需形勢緩解甚至供大於求的情況下，作為燃機調峰電廠就要承受電網調度的調峰壓
力，只能承擔電網的尖峰負荷，這時電廠機組利用小時數相對較小，全年發電量也明顯萎
縮。廣東省經貿委對2009年電力市場的判斷是，一、四季度電力電量富裕，明顯呈現供大於
求；二、三季度供需相對較好，從6月份實際發電形勢看，此判斷與實際狀況基本吻合。下
半年，國內工業生產和投資、消費增長，外貿出口降幅收窄等拉動電力消費增長的有利因素
將會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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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業務  — 透過主要聯營公司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扣除已出售液化石油氣業務，管道燃氣業務錄得營業額9.0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8.3%，未計投資回報前之經營溢利增長12.9%至8,300萬港元，
主要由於管道燃氣銷售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港華燃氣錄得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
利3.4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3%。股東應佔稅後溢利較去年同期上升26.8%，達1.28
億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主要由於附屬公司盈利增長，以及今年上半年來自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為2,750萬港元，而2008年上半年度則未有此等股息收入。

港華燃氣於2009年4月2日的公告（其後經2009年6月1日的公告所補充）中披露，港華燃氣已
於期內出售其液化石油氣業務，總作價為4.19億港元。是項交易已於2009年5月11日舉行的
股東特別大會上獲通過，而出售事項亦已於2009年6月4日完成。出售液化石油氣業務有助港
華燃氣把資源集中投放於發展城市管道燃氣業務，從而提高集團之盈利水平。

港華燃氣於去年底和今年初在四川省新津縣、山東省茌平縣、成都市新都區投資的新項目，
已於今年上半年成立並投入運作。港華燃氣將繼續通過兼併收購實現市場之快速擴張。除在
既有之東北地區及四川省繼續拓展市場外，亦積極尋求切入其他地區，加快業務發展。

財務狀況

本集團之借款總額由2008年12月31日之6.473億港元增至2009年6月30日之7.234億港元。
於2009年6月30日之銀行借款，主要用作撥付深圳發電廠之擴建工程。本集團於 2009年6月
30日之付息負債淨額權益比率為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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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該等貸款而抵押之資產總值於2009年6月30日之賬面淨值為7.988億港元。本集團全
部銀行借款均以人民幣及美元為單位，主要按浮動利率借入。由於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在中國
進行，故大部份營運之收入及付款均以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並無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
途。董事會將繼續評估及監察人民幣升值對本集團業務之潛在影響，以及管理使用不同金融
工具之風險。

於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259億港元，大部份均以人民幣、港
元及美元為單位。

資本承擔

於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尚未在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承擔金額為
570萬港元。

結算日後事項

於2009年8月，本公司完成按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獲發售一股公開發售股份之基準按認購
價每股公開發售股份0.03港元進行公開發售其股份，獲得所得款項總額約7,190萬港元。

前景

由於國家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政策，中國經濟從2009年第二季起出現利好變化。於2009年8
月，本集團已透過公開發售增強其資本基礎。該等交易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一般營運資
金。展望未來，董事會繼續尋找具有良好戰略價值之投資機會，致力為本公司股東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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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業務

在當前高環保意識下，廣東省已正式啟動節能發電調度，以重油為燃料的燃機電廠，發電排
序在水電、核電、熱電聯產、天然氣、煤電之後，在目前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省經貿委
要求在確保地方機組基本生存電量的基礎上，實現電力資源優化配置。

由於實施環保發電調度，加上西氣東輸二期工程啟動，天然氣逐漸成為中國主要之經濟能
源。鑑於天然氣價格急劇下降，本集團正致力增加天然氣供應額度，並繼續與供應商商談訂
立長期合同。

我們預期，未來五年將是中國天然氣之第二個開發時期，也是本集團自早年完成改裝兩台
180兆瓦之發電機組令其具備可用兩種燃料發電之功能後，開拓天然氣發電業務之演進期。
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啟動其餘一台235兆瓦之發電機組改用天然氣發電工程。本公司相信，
落實有關計劃後，將在生產力、效率、毛利率和減省維修費等各方面都會有所提升，更適應
市場競爭。

燃氣業務  — 透過主要聯營公司港華燃氣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可望加快城鎮化進程，未來會有更多人口遷往城市生活，人民
的生活質素亦將不斷提高。因此，長遠而言，公用事業包括城市燃氣行業，發展前景非常廣
闊。在上述營商環境下，港華燃氣的城市燃氣項目將極具創富能力，而港華燃氣亦將繼續進
行城市燃氣業務併購。

為應付上述營商環境的變化，港華燃氣一直密切關注發展情況，並已作出充分準備：港華燃
氣一直緊貼天然氣價格改革的發展，並與各項目所在地區的政府保持良好溝通。港華燃氣多
年來均有參與個別省份的省管網公司投資，並視乎營商環境加快投資。港華燃氣朝著保持領
先的競爭優勢，以拋離競爭對手為奮鬥目標。與其他民營燃氣公司相比，尤其是傳統的天然
氣上游供應公司，港華燃氣享有明顯優勢，包括：積極開拓市場、提高客戶服務水平、確保
城市管網供氣安全，以及優化企業資產投資和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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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為保留資源用作本集團業務發展，董事會不宣派截至 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2008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約159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了解出色和能幹僱員之重要性，
將繼續按照業內慣例及員工的個人表現而提供僱員薪酬。此外，本集團若干合資格董事及僱
員亦可根據本集團採納已批准之購股權計劃條款，獲授予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
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
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0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個別作出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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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和監察本集團之財務
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陸運剛先生、項兵博
士及辛羅林先生。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和本公司的核數師定期會面，共同審議本
公司採納之財務匯報程序、內部監控、核數程序及風險管理事宜。

本集團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就本集團所有員工致力貢獻及辛勤工作表示感激。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
陳巍

香港，200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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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股份及購股權之權益或淡倉

於2009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股份」）、本公司之相關股
份或債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和債券中，擁有根據： (a)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至第9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 (b)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須載入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 (c)上市
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申報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2009年

6月30日

根據購股權 佔本公司
股份權益

股份 於相關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權益總額 股份之權益 權益總額 之概約百分比

陳巍 實益擁有人 8,775,000 — — 8,775,000 30,000,000 38,775,000 0.81%

陸運剛 實益擁有人 — — — — 5,288,000 5,288,000 0.11%

歐亞平 實益擁有人、所控制 — 7,973,476 4,195,574,450 4,203,547,926 6,288,000 4,209,835,926 87.83%

　公司之權益及 （附註）

　共同持有權益

孫強 實益擁有人 — — — — 15,000,000 15,000,000 0.31%

鄧銳民 實益擁有人 13,893,750 — — 13,893,750 32,880,000 46,773,750 0.98%

項亞波 實益擁有人 — — — — 32,880,000 32,880,000 0.69%

辛羅林 實益擁有人 — — — — 5,288,000 5,288,000 0.11%

附註： 4,195,574,450股股份指以下各項之總和 ( i )由歐亞平先生全資擁有之Asia Paci f ic
Promotion Limited（「Asia Pacific」）所包銷之2,433,838,892股建議公開發售股份；(ii)由
Asia Pacific直接持有之1,701,660,412股股份；及 (iii)由Sinolink Worldwide Holdings
Limited（「Sinolink」）持有之60,075,146股股份。由於歐亞平先生透過Asia Pacific持有
Sinol ink現有已發行股本之 47.5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於所有該等
4,195,574,450股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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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Pacif ic與本公司於2009年6月4日訂立包銷協議。本公司公開發售包銷商 Asia
Pac i f ic同意包銷根據公開發售將予發行不少於 2,396,551,888股新股份及不多於
2,433,838,892股新股份。

公開發售獲超額認購並已於2009年8月7日完成。因此，Asia Pacific毋需根據包銷協議包
銷任何未獲認購之公開發售股份。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歐先生及其聯繫人於股份中擁有
之股權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6.56%。

本公司授予董事購股權權益之詳情載於「董事收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及債券之權
利」。

(b) 董事於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於2009年

6月30日

根據購股權 佔相聯法團

相聯
股份權益

股份 於相關 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法團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權益總額 股份之權益 權益總額 概約百分比

歐亞平 港華燃氣 實益擁有人及所 3,618,000 530,487,245 — 534,105,245 — 534,105,245 27.28%

　控制公司之權益 （附註）

陳巍 港華燃氣 實益擁有人 1,600,000 — — 1,600,000 6,633,000 8,233,000 0.42%

鄧銳民 港華燃氣 實益擁有人 — — — — 3,015,000 3,015,000 0.15%

附註： 於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港華燃氣」）之530,487,245股股份指以下兩者之總和： (i) 由Kenson

Investment Limited（「Kenson」）持有344,046,568股港華燃氣股份及 (ii) Supreme All

Investments Limited（「Supreme All」）持有186,440,677股港華燃氣股份。Kenson及

Supreme All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由於歐亞平先生透過其全資擁有之公司 Asia
P a c i f i c持有本公司 3 6 . 7 6 %股份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擁有該等
530,487,245股港華燃氣股份之權益。

董事於相聯法團授出購股權之權益詳情載於「董事收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或債券
之權利」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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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收購本公司及相關法團之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a) 購股權認購股份之權益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已授予本公司若干董事購股權以認購股份，於 2009
年6月30日之有關詳情如下：

於2009年 於2009年 於2009年
1月1日 6月30日 6月30日

尚未行使之 尚未行使之 佔本公司
購股權涉及 購股權涉及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之股份數目 期內授出 之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港元

陳巍 13.11.2007 01.01.2010 - 12.11.2017 0.450 15,000,000 — 15,000,000 0.31%
13.11.2007 01.01.2011 - 12.11.2017 0.450 15,000,000 — 15,000,000 0.31%

陸運剛 09.06.2004 09.06.2005 - 08.06.2014 0.440 2,288,000 — 2,288,000 0.05%
13.11.2007 01.01.2010 - 12.11.2017 0.450 1,500,000 — 1,500,000 0.03%
13.11.2007 01.01.2011 - 12.11.2017 0.450 1,500,000 — 1,500,000 0.03%

歐亞平 09.06.2004 09.06.2004 - 08.06.2014 0.440 2,288,000 — 2,288,000 0.05%
13.11.2007 01.01.2010 - 12.11.2017 0.450 2,000,000 — 2,000,000 0.04%
13.11.2007 01.01.2011 - 12.11.2017 0.450 2,000,000 — 2,000,000 0.04%

孫強 08.12.2005 08.12.2005 - 07.12.2015 0.830 15,000,000 — 15,000,000 0.31%

鄧銳民 09.06.2004 09.06.2004 - 08.06.2014 0.440 22,880,000 — 22,880,000 0.48%
13.11.2007 01.01.2010 - 12.11.2017 0.450 5,000,000 — 5,000,000 0.10%
13.11.2007 01.01.2011 - 12.11.2017 0.450 5,000,000 — 5,000,000 0.10%

項亞波 09.06.2004 09.06.2004 - 08.06.2014 0.440 22,880,000 — 22,880,000 0.48%
13.11.2007 01.01.2010 - 12.11.2017 0.450 5,000,000 — 5,000,000 0.10%
13.11.2007 01.01.2011 - 12.11.2017 0.450 5,000,000 — 5,000,000 0.10%

辛羅林 09.06.2004 09.06.2004 - 08.06.2014 0.440 2,288,000 — 2,288,000 0.05%
13.11.2007 01.01.2010 - 12.11.2017 0.450 1,500,000 — 1,500,000 0.03%
13.11.2007 01.01.2011 - 12.11.2017 0.450 1,500,000 — 1,500,000 0.03%

附註：

1. 購股權之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直至行使期開始為止。

2. 期內，概無本公司董事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予購股權或持有之購股權被行使、註銷或失效。

3. 該等購股權為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之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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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認購相聯法團股份之權益

於2009年

於2009年 於2009年 6月30日

1月1日 6月30日 佔相聯法團

尚未行使之 尚未行使之 已發行股本

相聯法團 購股權涉及 購股權涉及 之概約

董事姓名 名稱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之股份數目 之股份數目 百分比

港元

陳巍 港華燃氣 04.04.2001 01.01.2003- 0.473 1,809,000 1,809,000 0.09%

03.04.2011

04.04.2001 01.01.2004- 0.473 1,809,000 1,809,000 0.09%

03.04.2011

19.11.2004 31.12.2005- 3.483 904,500 904,500 0.05%

30.03.2011

19.11.2004 31.12.2006- 3.483 904,500 904,500 0.05%

30.03.2011

19.11.2004 31.12.2007- 3.483 1,206,000 1,206,000 0.06%

30.03.2011

鄧銳民 港華燃氣 19.11.2004 31.12.2005- 3.483 904,500 904,500 0.05%

30.03.2011

19.11.2004 31.12.2006- 3.483 904,500 904,500 0.05%

30.03.2011

19.11.2004 31.12.2007- 3.483 1,206,000 1,206,000 0.06%

30.03.2011

附註：

1. 購股權之歸屬期乃由授出日期起直至行使期開始為止。

2. 該等購股權為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之個人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18歲
之子女）並無擁有任何權利、或曾於期內獲授或行使有關權利，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之股份（或本公司認股權證或債務證券（倘適用）），而須按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予以披
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期內任何時間概無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
司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可以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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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經股東於2002年5月24日批准之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據
此，董事會可酌情向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任何僱員（包括任何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根據上
述計劃規定之條款及條件，認購股份。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有效期為 10年。

特定類別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2004A購股權 09.06.2004 09.06.2004 - 08.06.2014 0.440

09.06.2004 09.06.2005 - 08.06.2014 0.440

09.06.2004 09.06.2006 - 08.06.2014 0.440

09.06.2004 09.12.2006 - 08.06.2014 0.440

2004B購股權 20.10.2004 20.10.2005 - 19.10.2015 0.500

2005購股權 08.12.2005 08.12.2005 - 07.12.2015 0.830

2007購股權 13.11.2007 01.01.2010 - 12.11.2017 0.450

13.11.2007 01.01.2011 - 12.11.2017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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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本公司購股權於期內之變動詳情：

於2009年 於2009年
1月1日 6月30日

購股權類別 尚未行使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期內已失效 尚未行使

類別1：董事

陳巍 2007購股權 30,000,000 — — — 30,000,000

陸運剛 2004A購股權 2,288,000 — — — 2,288,000
2007購股權 3,000,000 — — — 3,000,000

歐亞平 2004A購股權 2,288,000 — — — 2,288,000
2007購股權 4,000,000 — — — 4,000,000

孫強 2005購股權 15,000,000 — — — 15,000,000

鄧銳民 2004A購股權 22,880,000 — — — 22,880,000
2007購股權 10,000,000 — — — 10,000,000

項亞波 2004A購股權 22,880,000 — — — 22,880,000
2007購股權 10,000,000 — — — 10,000,000

辛羅林 2004A購股權 2,288,000 — — — 2,288,000
2007購股權 3,000,000 — — — 3,000,000

董事總數 127,624,000 — — — 127,624,000

類別2：僱員

2004A購股權 6,950,008 — — — 6,950,008
2007購股權 40,000,000 — — — 40,000,000

僱員總數 46,950,008 — — — 46,950,008

類別3：其他

Davin A. Mackenzie 2004B購股權 2,288,000 — — (2,288,000 )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2007購股權 3,000,000 — — (3,000,000 ) —
　辭任董事

其他總數 5,288,000 — — (5,288,000 ) —

所有類別 179,862,008 — — (5,288,000 ) 174,574,008

附註：

1. 購股權之歸屬期乃由授出日期起直至行使期開始為止。

2. 期內，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概無購股權被授出、行使或註銷。

3. 期內，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5,288,000份購股權已經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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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2009年6月30日，除上文所披露之董事權益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
定所置存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彼等於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中之有
關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於2009年

6月30日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身份 權益總額 之概約百分比

Asia Pacific 實益擁有人及 4,195,574,450 87.53%

　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附註1）

Pope Asset Management, LLC 投資經理 386,697,961 8.07%

Keywise Capital Management 投資經理 307,880,710 6.42%

　 (HK) Limited （附註2）

Keywise Greater China 實益擁有人 307,880,710 6.42%

　Opportunities Master Fund （附註2）

附註：

1. 4,195,574,450股股份指以下各項之總和 ( i )由歐亞平先生全資擁有之Asia Pacif ic所包銷之
2,433,838,892股建議公開發售股份； (ii)由Asia Pacific直接持有之1,701,660,412股股份；及 (iii)由
Sinolink持有之60,075,146股股份。由於歐亞平先生透過Asia Pacific持有Sinolink現有已發行股本
之47.5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於所有該等4,195,574,4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Asia Pacific與本公司於2009年6月4日訂立包銷協議。本公司公開發售包銷商Asia Pacific同意包
銷根據公開發售將予發行不少於2,396,551,888股新股份及不多於2,433,838,892股新股份。

公開發售獲超額認購並已於2009年8月7日完成。因此，Asia Pacific毋需根據包銷協議包銷任何未
獲認購之公開發售股份。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歐先生及其聯繫人於股份中擁有之股權相當於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6.56%。

2. Keywise Greater China Opportunities Master Fund為於開曼群島註冊之投資基金，由一間於香
港註冊成立之公司Keywise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全資擁有。因此，Keywise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被視作於Keywise Greater China Opportunities Master Fund所擁有
權益之該等307,880,71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09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通知指彼等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規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任何其他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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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行已審閱第18至32頁所載之中期財務資料，當中包括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貴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於2009年6月30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
關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時須根據其相關條文及遵守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之責任是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本核數師行之責任是根據本核數師行
之審閱，對此等中期財務資料提出意見，且根據本核數師行之受聘條款向董事會報告本核數
師行之結論，除此以外，本報告並無其他用途。本核數師行概不就本報告內容向任何其他人
士承擔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條「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對
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進行審閱。審閱範圍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之人員提出查
詢，及運用分析性以及其他審閱程序對中期財務資料作出分析。根據香港審核準則，審閱工
作之範圍遠較審核工作小，故未能確定本核數師行將獲悉所有在審核工作中可能發現之重要
事宜。因此，本核數師行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威 華 達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中期報告  2009

17

總結
按本核數師行之審閱，本核數師行並不知悉有任何原因致使本核數師行相信此中期財務資料
在各重要方面並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0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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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01,276 603,776

銷售成本 (322,078) (572,035 )

（毛損）毛利 (20,802) 31,741
其他收入 4 21,536 40,447
行政費用 (23,165) (26,192 )
其他費用 (1,389) (1,172 )
持作買賣投資收益（虧損）淨額 37,549 (23,283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6,065 28,742
融資成本 5 (30,005) (38,008)

期內溢利 6 19,789 12,275

其他全面（費用）收入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費用）收入 (2,854) 72,066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54,231
　視作部分出售聯營公司權益而

　　變現之匯兌儲備 — (74)

期內其他全面（費用）收入 (2,854) 126,22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6,935 138,49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9,807 12,298
　少數股東權益 (18) (23 )

19,789 12,27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953 138,486
　少數股東權益 (18) 12

16,935 138,498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0.31 0.19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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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09年6月30日

2009年 2008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445,785 1,480,531
　預付租金 43,361 43,979
　聯營公司權益 2,383,438 2,355,532
　應收可換股票據 11 34,700 —
　待售投資 12 78,000 24
　其他應收款項 12 — 77,976

3,985,284 3,958,042

流動資產
　存貨 145,978 103,946
　預付租金 1,237 1,23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3 200,176 136,812
　持作買賣投資 91,531 50,452
　有抵押銀行存款 53,051 23,8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5,927 160,155

617,900 476,41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377,924 304,529
　應付稅項 8,922 8,922
　借款－一年內到期 15 509,919 477,835

896,765 791,286

流動負債淨值 (278,865) (314,874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706,419 3,643,168

非流動負債
　借款－一年後到期 15 213,472 169,473

資產淨值 3,492,947 3,473,69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7,931 47,931
　儲備 3,444,518 3,425,2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492,449 3,473,179
少數股東權益 498 516

權益總額 3,492,947 3,47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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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購股權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一般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未分配利潤 總計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08年1月1日（經審核） 47,931 2,994,875 201,907 81,525 3,637 544 3,070 409,978 3,743,467 550 3,744,017

換算至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49,352 — — — — — 49,352 33 49,385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 — 63,497 — — — — — 63,497 — 63,497

變現視作出售部份聯營公司權益 — — (74 ) — — — — — (74 ) — (74 )

年內虧損 — — — — — — — (394,497) (394,497) (67 ) (394,564)

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112,775 — — — — (394,497) (281,722) (34 ) (281,756)

在贖回聯營公司之可換股債券時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儲備 — — — — — — — 6,787 6,787 — 6,787

確認按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款項 — — — — — — 4,647 — 4,647 — 4,647

已失效購股權 — — — — — — (125 ) 125 — — —

於2008年12月31日（經審核） 47,931 2,994,875 314,682 81,525 3,637 544 7,592 22,393 3,473,179 516 3,473,695

於2009年1月1日（經審核） 47,931 2,994,875 314,682 81,525 3,637 544 7,592 22,393 3,473,179 516 3,473,695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 — — (2,854) — — — — — (2,854) — (2,854)

期內溢利 — — — — — — — 19,807 19,807 (18) 19,789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2,854) — — — — 19,807 16,953 (18) 16,935

確認按股權結算

　以股份支付款項 — — — — — — 2,317 — 2,317 — 2,317

已失效購股權 — — — — — — (618) 618 — — —

於2009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47,931 2,994,875 311,828 81,525 3,637 544 9,291 42,818 3,492,449 498 3,49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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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購股權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一般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未分配利潤 總計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08年1月1日（經審核） 47,931 2,994,875 201,907 81,525 3,637 544 3,070 409,978 3,743,467 550 3,744,017

換算至呈列貨幣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54,196 — — — — — 54,196 35 54,231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 — 72,066 — — — — — 72,066 — 72,066

變現視作出售部份

　聯營公司權益 — — (74 ) — — — — — (74 ) — (74 )

期內溢利 — — — — — — — 12,298 12,298 (23 ) 12,27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26,188 — — — — 12,298 138,486 12 138,498

在贖回聯營公司之可換股債券時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儲備 — — — — — — — 6,787 6,787 — 6,787

確認按股權結算

　以股份支付款項 — — — — — — 2,323 — 2,323 — 2,323

已失效購股權 — — — — — — (125 ) 125 — — —

於200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47,931 2,994,875 328,095 81,525 3,637 544 5,268 429,188 3,891,063 562 3,89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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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49,586) (66,274 )

投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購入應收可換股票據 (34,700) —

　有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29,241) (22,476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343) (6,820 )

　其他投資現金流 7,559 10,444

(60,725) (18,852 )

融資活動所得（動用）之現金淨額

　償還銀行貸款 (541,830) (314,567 )

　新借銀行貸款 617,913 138,735

76,083 (175,832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34,228) (260,958 )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0,155 466,441

匯率變動之影響 — 11,078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25,927 21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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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供電。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於2009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值約2.79億港元，並於截至該日期止六個月
期間錄得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約3,400萬港元。本集團於2009年6月30日之負
債包括銀行貸款約5.10億港元，而該等銀行貸款須由報告期間結束起計十二個月內償
還。經計及內部產生之資金、公開發售（見附註19）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銀行融資，本
公司董事深信，在可見將來，當該等貸款到期時，本集團將可履行其財務責任，並可作
為一家持續經營企業繼續經營。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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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以公平值計量之財務工具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及
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於本集團自2009年
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二零零七年修訂）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
經修訂標題，並導致呈列方式及披露之多項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為一項披露
準則，其規定識別經營分類須按為在分類之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而內部呈報之財務
資料之同一基準進行。前身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規定須使用風險回報法識
別兩組分類（業務及地區）。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釐定之主要報告分類（請參閱附
註3）比較，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須重新調配其報告分類。採納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之呈報業績及財務狀況並
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述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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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作為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一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套期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支付交易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合併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從客戶轉移資產4

　－詮釋第18號

1 於2009年7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修訂本於2009年7月1日或2010年1月1日（如適用）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0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對於2009年7月1日或其後作出之轉移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本集團收購日期為2010年1月1日或其

後開始本集團年報期之開始日期或其後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

修訂）將會影響有關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而不會導致失去該附屬公司控

制權之會計處理方法。本集團不會導致失去該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擁有權權益變動將列作

股權交易。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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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本集團已由2009年1月1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規定經營分類須按內部呈報有關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向分類分配資源
及評估其表現之本集團組成部分之基準識別。對比之下，前身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
號「分類報告」）則規定實體須使用風險回報法識別兩組分類（業務及地域），而實體之「向
主要管理人員呈報內部財務匯報制度」僅作為識別有關分類之起點。過往，本集團之主
要呈報方式為業務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釐定之主要呈報分類比較，本集團
並無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而須重新調配呈報分類。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亦無改變分類溢利或虧損之計量基準。

本集團根據向其主要營運決策者（即行政總裁）呈報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內部報告
釐定其經營分類及計算分類溢利。

本集團主要從事供電業務，並已確定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類。本集團截至 200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虧損為33,620,000港元（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溢
利：15,464,000港元），為未經分配其他收入、中央行政費用、分佔聯營公司業績、持
有買賣投資之其他收益或虧損以及融資成本前來自電力銷售業務之集團溢利。



威 華 達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中期報告  2009

27

4.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650 3,333

　－其他 231 5

881 3,338

股息收入

　－上市 218 196

　－非上市 1,155 6,909

1,373 7,105

已收回壞賬（附註） 19,175 —

因聯營公司股權攤薄而產生之視作出售收益 — 430

過往年度因廠房及機械故障產生之損害及損失

　而獲得之保險賠款 — 28,873

附註： 該金額指收回已於過往年度撇銷之壞賬。於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與有關
人士訂立和解協議，因此本集團獲償還19,175,000港元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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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5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之利息 30,005 38,008

6. 期內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經扣除以下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9,070 50,827

預付租金撥回 619 606

7. 稅項

由於本集團在兩個期間內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
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法例及規例，本集團之若干於中國營運之附屬公司於
營運開始盈利之首個年度起計首兩年內有權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該等附屬
公司於此後三年內享有寬免中國企業所得稅50%之待遇。寬免期內經調低稅率為10%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9%）。該等稅務優惠將於2010年屆滿。此外，本公司
若干中國附屬公司享有一項稅項優惠（「稅項優惠」），該稅項優惠乃按本年度就生產而購
買的中國製造的廠房及設備的40%計算。本年度尚未動用的稅項優惠部份可結轉於未來
動用，惟期限不得多於七年。

經計及該等稅務優惠後，並無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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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2009年及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19,807 12,298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9年 2008年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470,690,098 6,470,690,098

於2009年8月10日，本公司宣佈按每兩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公開發售股份的比例以0.03
港元的價格公開發售2,396,551,888股公開發售股份（「公開發售」）。用以計算2008年1
月1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止期間以及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每股
基本盈利的股份數目已經調整，以反映公開發售股份。

由於兩個期間內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於期內，本集團已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約4,343,000港元（2008年1月1日至
2008年6月30日：6,82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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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可換股票據

獨立第三方勤領有限公司（「勤領」）於2009年6月1日發行本金額為34,700,000港元的非
上巿可換股票據，勤領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
事銷售散裝及瓶裝液化石油氣。可換股票據按合約年利率8厘計息，須於2012年6月1日
（「到期日」）贖回。勤領有權藉向本集團發出不少於10個營業日的通知，於發行日期滿
一週年當日或之前贖回最多20,000,000港元。本集團有權自發行日期至到期日止期間，
隨時將可換股票據兌換為勤領普通股，有關兌換價乃根據勤領的當時綜合資產淨值（倘
提早贖回權獲行使，則可予調整）釐定。

於發行日期，可換股票據包括負債部分及內含衍生工具（即兌換權及發行人贖回權）。本
公司董事認為，可換股票據的公平值於初步確認時及報告日期與成本大致相若。

12. 待售投資／其他應收款項

在海外註冊成立之私有實體發行之非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乃持作長期策略性目的，並按
成本減減值計算，因為合理公平值估算之範圍乃屬重大，所以本公司董事認為其公平值
未能可靠計算。

於2008年12月31日之其他應收款項指向本集團一家投資公司之墊款。該墊款乃無抵
押、免息且並無固定還款期。該筆墊款於期內將資本化為該投資公司之額外認購股份。
該投資公司透過資本化欠負本集團之該筆款項向本集團發行額外股份。因此，該筆款項
於2008年12月31日分類作非流動性質。

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合共102,930,000港元（2008年12月31
日：58,163,000港元）之應收賬款，其賬齡短於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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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315,026,000港元（2008年12月31日：248,551,000港元）
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2009年 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0至90日 311,668 245,096

91至180日 2,133 1,378

181至360日 — —

360日以上 1,225 2,077

315,026 248,551

15. 借款

2009年 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有抵押 532,348 342,320

　－無抵押 191,043 304,988

723,391 647,308

上述借款之償還期如下：

按通知或於一年內 509,919 477,835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10,864 142,160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三年 102,608 27,313

723,391 647,308

減：流動負債所列之一年內須償還款項 (509,919) (477,835 )

一年後到期款項 213,472 169,473

於2009年6月30日，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銀行存款合計賬面值分別 745,754,000港元
（2008年12月31日：757,824,000港元）及53,051,000港元（2008年12月31日：
23,810,000港元）已向銀行抵押，使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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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補貼

期內，深圳市貿易工業局已批出政府補貼11,912,000港元（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303,608,000港元）作為燃料成本高企之補貼，以保證本集團發電廠於重油價格上
升時維持利潤。政府補貼乃於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中確認並於相關銷售成本中扣除作
報告之用。由於補貼並無附帶其他特定條件，故本集團於接收補貼時予以確認。

17. 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向與本公司有共同股東及董事之百仕達控股有限公司支付約1,689,000港
元（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412,000港元）之辦公室費用。辦公室費用參照所
涉及之實際成本而釐定。

18. 資本承擔

2009年 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有

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5,738 5,638

19. 結算日後事項

於2009年8月，本公司完成按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獲發售一股公開發售股份之基準按
認購價每股公開發售股份 0 .03港元進行公開發售其股份，獲得所得款項總額約
71,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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